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令 中華民國111年5月30日
臺教國署幼字第1110066189A號

 

 

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教保服務機構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融入教保活動

課程原則」第三點、第四點及第五點附件一、附件二及附件六，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教保服務機構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融入教保

活動課程原則」第三點、第四點及第五點附件一、附件二及附件六

署　　長　彭富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教保服務機構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融入教保活

動課程原則第三點、第四點修正規定

三、補助基準及原則規定如下：

（一）推動本土語言課程：

１、本土語言融入教保活動課程：

（１）本原則所定本土語言，為原住民族語、閩南語、客語及閩東語等，

教保服務機構不得以同一計畫向其他機關計畫重複申請。

（２）核定補助基準如附表一。

２、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融入教保活動課程：

（１）核定補助基準如附表一。

（２）全機構總班級數未達三班且全機構參加、全機構總班級數三班以上

且三班以上參與或機構內有意願設立閩南語沉浸式教學之種子教師

或課程領導人之教保服務機構，優先錄取。

３、申請語言類別為閩南語者，第一目及第二目限擇一申請。

４、經費支用項目如附表二。

５、配合本署辦理推動本土語言課程著有績效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核予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鼓勵經費，並得做為其推動學前教育之用，包括

業務費及購置辦公所需之物品、設備等，且每學年度應至少辦理一場次本

土語言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之教學觀摩或分享會、相關推廣活動，核定基準

如附表一。

（二）在地文化融入教保活動課程：

１、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及所在之地理

位置、人文及風俗等，自編在地文化融入教保活動課程參考教材，且須包

含大班、中班、小班及幼幼班各年齡層至少各一個主題（申請時須檢附初

步擬定之參考教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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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計畫之額度，每案最高補助十五萬元；直

轄市政府以提報二案為原則，其餘縣（市）政府以提報一案為原則。

３、經費支用項目如附表二。

（三）前二款之補助採部分補助為原則，並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第九條之規定，按各地方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如附表三）及

本署相關規定辦理；政府機關（構）、中央公營事業委託設立、依行政院或

本署政策需要設立之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及國立學校附設之幼兒園為全額

補助。

四、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融入教保活動課程原則如下：

（一）倡導及鼓勵使用本土語言，使本土語言及國語自然成為師生日常互動時所使

用之語言。

（二）除平日提供自然使用本土語言的情境與機會外，可自訂每週一日為本土語言

日，創造開放、自然之學習環境。

（三）邀請具本土語言專長人士參與教保活動課程，以共同備課及提供相關資源為

原則，教保活動仍應以統整教學方式實施，不得採分科方式進行。

（四）各教保服務機構宜依據幼兒發展狀態與學習需求，由教保服務機構所在地之

生活環境中選材，設計符合幼兒生活經驗之活動，將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融

入教保活動課程，使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與課程內容緊密結合。

（五）參與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計畫之教保服務機構，其整體課程至少百分之五十以

上教學語言使用閩南語，採鼓勵與支持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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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附表一至附表三修正規定 

附表一 核定補助基準 

核定基準 

 

申請類別 

核定招收幼兒總人數 

/參與班級數 
每機構最高補助金額 

本土語言融入

教保活動課程 

未達 90人者 5萬元 

90人以上未達 150人者 7萬元 

150以上者 9萬元 

閩南語沉浸式

教學融入教保

活動課程 

2班以下 20萬元 

3班以上 5班以下 25萬元 

6班以上 30萬元 

 每縣市最高補助金額 

配合本署辦理

推動本土語言

課程鼓勵經費 

當學年度辦理閩南語沉浸式教學機構

數達本署所定目標值，但參與本土語

言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之總機構數未成

長 

8萬元 

當學年度辦理閩南語沉浸式教學機構

數逾本署所定目標值五機構以下者；

且參與本土語言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之

總機構數較前一年度成長達十園以下 

14萬元 

當學年度辦理閩南語沉浸式教學機構

數逾本署所定目標值六機構以上者；

且參與本土語言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之

總機構數較前一年度成長達十一園以

上 

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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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經費支用項目 

 

申請類別 
 
 
支用項目 

本土語言融入教保活動
課程 

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融入
教保活動課程 

在地文化融入教保活動
課程 

設備費
(限購置
圖書櫃或
教具櫃) 

補助參與本計畫之教保
服務機構，以一萬元為
上限。 

補助參與本計畫之教保
服務機構，以三萬元為
上限。 

 

購置或自
編本土語
言或在地
文化參考
教材 

最高以計畫總經費之百
分之八十為上限，並應
避免購置一次性學習之
參考教材(申請時需檢附
教材明細)。 

1.自編教材：撰稿費每千
字七百元；圖片使用
費：每張三百元。 

2.購置教材教具：以三萬
元為上限。 

1.撰稿費：每千字七百
元。 

2.圖片使用費：每張三
百元。 

3.審查費：每千字二百
元。 

4.資料蒐集費：以三萬
元為上限。 

5.印刷費。 
專家諮詢
費 

補助參與本計畫之教保服務機構，邀請具相關專長之人士，每人每日補助一千
元至二千元，但不可替代教保服務人員教學，以五萬元為上限。(請於計畫呈現
專長人士相關經歷或證照，以申請語言類別或在地文化之專家學者或受過師資
培訓者優先，有相關學歷證照者每人每日補助二千元，餘則每人每日補助一千
元)。 

認證報名
費 

補助參與本計畫之教保服務人員，需檢附申請名冊
及前一年度通過本土語言能力認證相關證明資料；
通過認證之在職教保服務人員，指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備查且登載於全國教保資訊網者。  

 

其他 
教保服務機構辦理本土語言成果發表相關活動事項
費用。 

專家諮詢之交通費及健
保補充保費。 

代課費、
代課人員
勞、健保
及勞工退
休金、健
保補充保
費、印刷
費、差旅
費及雜支 

 1.補助參與本計畫之教
保服務機構，其人員參
加專案團隊辦理之外埠
參訪、師資培訓及工作
坊等活動所需之費用。 

2.雜支以二萬元為上限。 
3.差旅費於上述經費支
用項目外另計，依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編
列，並覈實支應，以十八
萬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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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三

  

 
財
力
分
級
  

補
助
對
象
 

最
高
補
助
比
率
(
單
位
%
) 

第
一
級
 

第
二
級
 

第
三
級
 

第
四
級
 

第
五
級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本
土
語
言
 

5
0 

6
0 

7
0 

7
5 

8
0 

在
地
文
化
 

7
0 

8
0 

8
5 

8
8 

9
0 

閩
南
語
沉
浸
式
教
學
 

8
0 

8
5 

8
8 

8
9 

9
0 

國
立
學
校
附
設
公
立
幼
兒
園
 

1
00
 

政
府
機
關

(
構

)
、
中
央
公
營
事
業
委

託
設
立
之
職
場
互
助
教
保
服
務
中
心
 

1
00
 

依
行
政
院
或
本
署
政
策
需
要
設
立
之

職
場
互
助
教
保
服
務
中
心
 

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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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附件一、附件二及附件六修正規定 

附件一 

○○○學年度推動本土語言融入教保活動課程 
實施計畫 

○○縣（市）  幼兒園/社區（部落）、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一、依據 

二、目的 

三、教保服務機構概況 

（一）招生概況 

學年度／招生概況 核定招收幼兒總人數 實際招生人數 

前一學年度   

本學年度   

（二）過去 3年內曾接受教育部（國教署）本土語言教學補助之經費、項目、

時間及文號 

日期 核定文號 核定項目 核定經費(元)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四、 計畫主題(申請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辦理期程：○○○年 8月 1日至○○○年 6月 30日 

六、 辦理方式及內容 

七、 預期成效 

八、 經費需求（※申請購置或自編本土語言參考教材請檢附教材明細） 

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購置或自編本土語言參考教材      

 專家諮詢費(含補充保費)      

 成果發表相關活動費用      

 設備費(限購置圖書櫃或教具

櫃) 
     

 認證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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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附件一、附件二及附件六修正規定 

備註： 

1. 購置或自編本土語言參考教材：最高以計畫總經費之百分之八十為上限，並應避免購置

一次性學習之參考教材（申請時需檢附教材明細）。 

2. 設備費：限購置圖書櫃或教具櫃，以一萬元為上限。 

3. 專家諮詢費，以五萬元為上限。請於計畫呈現專長人士相關經歷或證照，以申請語言類

別之專家學者或受過師資培訓者優先，有相關學歷證照者每人每日補助二千元，餘則每

人每日補助一千元。 

承辦人                主任                校長/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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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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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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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
1
日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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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
逾
期
恕
不
受
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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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附件一、附件二及附件六修正規定 

附件六 

○○○○○○○○(教保服務機構全銜) 

○學年度閩南語沉浸式教學實施計畫 

一、目的 

二、現況分析 

三、資源條件 

四、實施期程 

    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五、實施方式 

六、預期效益 

七、經費概算表（※申請項目應於計畫之實施方式或經費概算表備註呈

現編列之需求及合理性，並請檢附相關明細） 

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例 撰稿費 每千字  700   

       

       

備註： 

1. 設備費：限購置圖書櫃或教具櫃，以三萬元為上限。 

2. 購置或自編本土語言參考教材：撰稿費每千字七百元；圖片使用費：每張三百元；

購置教材教具以三萬元為上限。 

3. 專家諮詢費，以五萬元為上限。請於計畫呈現專長人士相關經歷或證照，以閩南

語之專家學者或受過師資培訓者優先，有相關學歷證照者每人每日補助二千元，

餘則每人每日補助一千元。 

■本機構申請本項補助經費時已瞭解以下事項：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得於教保目

的之範圍內，無償重製、使用及推廣依本計畫補助所產出之參考教材。 

承辦人                    主計                    校長/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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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附件一、附件二及附件六修正規定 

八、師資及班級資料表 

 

教保服務機構閩南語沉浸式教學師資及班級資料 
教保服務機構全銜: 

園長(園主任): 

聯絡電話: 

全機構班級數:             全機構幼生數: 

參加班級數:             參加幼生數: 

參加班級 

(名稱) 

主要照顧者

之一方講閩

南語的幼兒

數/班級幼兒

數 

 

教保服務人

員姓名 

教保服務人員

閩南語能力 

已知道須配合

專案團隊參與

培訓、輔導訪

視等相關事項 

是否通過 

閩南語認證 

一、○○班 

 

□幼幼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混齡(○

-○歲) 

     /      

=     % 

（1）○○○ □粗略 

□中等 

□流利 

□是 

□否 

□是，初級 

□是，中級 

□是，中高級 

□否 

（2）○○○ □粗略 

□中等 

□流利 

□是 

□否 

□是，初級 

□是，中級 

□是，中高級 

□否 

二、○○班 

 

□幼幼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混齡(○

-○歲) 

     /      

=     % 

（1）○○○ □粗略 

□中等 

□流利 

□是 

□否 

 

□是，初級 

□是，中級 

□是，中高級 

□否 

（2）○○○ 

 

□粗略 

□中等 

□流利 

□是 

□否 

□是，初級 

□是，中級 

□是，中高級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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